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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   ○    
市

縣 政府圖記證明 

信   用   合   作   社 

名    稱  

地    址  

統一編號  

代表人 

職稱姓名 

 

圖記及 

代表人職章 

 

表列圖記及代表人職章經核相符特此證明 

         （主管職銜

機關印信    簽  名  章）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PS：統一編號請填「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」或「公司統一編號」，二者皆無者，請
填 
「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」。 

（ 紙張格式：  磅白色 

 mm×mm     道林紙 ） 


